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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新港鄉月眉國民小學 106年度「學校防災(人為災害)、防震暨

防火演練」實施計畫  

一、 依據：1.本校 106年度學校防災計畫書   

          2.本校 106學年度行事曆  

二、 目的：讓全校師生透過各項防災演練，了解防範未然、預先準備的重要

性。  

三、 指導單位：嘉義縣政府   

四、 主辦單位：嘉義縣月眉國小教導處   

五、 協辦單位：嘉義縣月眉國小總務處  

六、實施日期：民國 106年 09月 18日~106年 09月 21日  

              民國 106年 09月 19日為預演；民國 106年 09月 21日為演練

七、實施對象：全體教職員工及全校學童（含幼兒園） 

八、實施時間、項目及地點：  

校內編組訓練暨防災演練：  

時間  項目  地點  負責處室  備註  

106.09.18 

106.09.21  
各班導師於導師時間解說今天演練

的流程，並做好演練前的準備。  各班教室  
訓導組班級

導師  

  

106.09.18  

106.09.21  

實施防(天災與人為)災、防震演

練。先就地掩蔽，等廣播再依路線

疏散至小廣場集合。  各班級小廣場  全校  

  

106.08.29  全校防災防火宣導。  活動中心  全校    

106.09.18  

106.09.21  
準備時間十分鐘，於 106.09.21  
am09:21廣播  各班教室  教導處  

  

106.09.18  教導處準備防災影片錄影。    教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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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校編組執掌表：  

  

組別  成員  

受災  不受災  

待命位置任務  待命位置任務  

指揮 
中心  

指揮官：校長 

副指揮官：教導主任 

組  員：總務主任  

中 庭 及 操

場 
  

 

訓練、督導。  
協調。  
導 防 救 、 疏 散 事

宜。  

辦 公

室 
  

 

畫、訓練、督導。  
絡、協調。  
播指導防救、疏散

事 

(1)計畫、 
(2)聯絡、 
(3)廣播指 

(1)計 

(2)聯 
(3)廣 
宜。  

發言

人  
教導主任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通報

聯絡

班  

組  長：訓導組長 

組  員：教務組長  
  

中 庭 及 操

場 
  

 

電通報應變中心  
機關或建築物內人

員 
。  
長相關人員。  
助，報告上級。  
行場所內廣播，應

避免 
。  

辦 公

室 
  

 

以無線電通報應變

中心疏散人數、收

容地點、情況及學

校教職員、學生情

況  

  

(1)以無線 
(2)向消防 
通報聯

絡 
(3)聯繫家 
(4)尋求協 
(5)適當進 
發生驚

慌 

(1) 

滅火

班  

組  長：總務主任 

組  員：全體老師  
操 場 草

坪 
  

 

關閉電源，預防火

災。  
使用火器、消防栓

進行滅火 

  

辦 公

室 
  

 

閉電源，預防火災。  
用滅火器、消防栓進

行工作。  
  

(1)  
 

(2)。 
  

 

 

 

 

 

 

 

(1)關 
(2)使 
滅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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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救護

班  

組  長：護理師  
組  員：全體老師  

  

中 庭 及 操

場 
  

 

設置緊急

救護所。  
緊急處理受傷者及

登記其姓名、班

級，建立傷患名

冊。檢傷分類，基

本急救、重傷 

  

健 康 中

心 
  

1.依情況支援醫

護組、後勤檢傷

分類，基本急救

傷患就醫護送。  
2.心理諮商。   
3.急救常識宣

導。   
供紓解壓力方

法。  

(1) 醫護組 

 

(2) 醫護 

 

 

(3)將病患

就醫護

送。 

 

安全

防護

班  

組  長：教導主任 

組  員：教務組長  
  

操

場 
  

 

滅火器之操作。  
對危險物品，使用火設

備等採緊急防護措施。  
停止電梯之運轉。  
移除影響消防活動之物

件。  
人員管制。  

辦 公

室 
  

 

防火門、防火柵門之

操作 

對危險物品，使用火

設備等採緊急防護措

施。  

停止電梯之運轉。  
移除影響消防活動物

件。 
人員管制。  

(1) 
(2) 

(3) 

(4) 
(5) 

(1) 
  

 
(2) 

 

(3) 

(4) 
(5) 

組別  成員  

受災  不受災  

待命位置任務  待命位置任務  

避難

引導

班  

組  長：幹事副組

長：訓導組長組  

員：各班導師  

各樓梯口、廣場、操

場 
  

。  

  

辦 公

室 
  

 

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 

  

(1)負責各樓樓梯疏散情形的

管控。  
(2)維護避難逃生的秩

序 
(3)災區現場人員進出管

制。 

(1) 
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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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對策

組  

家長會長、副會長

村里長轄區派出所

轄區消防隊  
  

由校長或其代理人負責召集諮

詢委員會，研商及協助學校處

理緊急事件  
協助作學校鄰近地區之交通管

制  
協助學校進行校內火災、化學

災害之搶救或人員救助如教育

部校園防災計畫輔導小組、災

害應變諮詢中心、土木技師、

建築師、結構技師等輔導單位

於整備、應變或復原階段提供

專業意見及救災協助  

由校長或其代理人負責召集

諮詢委員會，研商及協助學 
校處理緊急事件  

  

  

十、 實施方法：  

階段一：全體教職員工由防火管理員依據任務編組，分派至通報聯絡班、滅火

班、醫療救護班、安全防護班、避難引導班等演習並待命。  

階段二：全校正式演練。  

  

十一、 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